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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_Toc105579548]2025年12月13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安排

一、注意事项
(一)考试时间及地点
1.考试时间
(1)CET4:12月13日(周六)上午09:00—11:20
(2)CET6:12月13日(周六)下午15:00—17:25
2.考试地点:厚德楼、明德楼(一)、博学楼、鸿文楼(二)
(二)监考要点培训及领卷
1.监考要点培训
(1)CET4：全体人员根据岗位工作安排于8:00分别到厚德楼104室(1-58考场)、明德楼(一)211室(59-75考场)、博学楼223室(76-89考场)、鸿文楼(二)B302室(90-101考场)集合，考场监考人员按考场号就坐，楼栋考务、流动监考、后备监考等在考务室前排就坐,参加监考要点集训。流动监考配合楼栋考务在集训结束后发放试卷及考务材料。
(2)CET6：全体人员根据岗位工作安排于14:00到厚德楼104室(1-68考场)集合，考场监考人员按考场号就坐，楼栋考务、流动监考、后备监考等在考务室前排就坐,参加监考要点集训。流动监考配合楼栋考务在集训结束后发放试卷及考务材料。
2.考场监考员须同时领取试卷袋，完成试卷交接手续后直达考场，中途禁止以任何借口离开，确保试卷安全。
(三)监考要求
[bookmark: _Hlk58437324]1.未经主考允许，监考员不得擅自调换考场，违者以协同作弊处理。禁止携带通讯、摄影等电子产品及手表进考务室与考场，考试期间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不得脱岗、串岗。
2.进入考场先检查考场布置情况，若发现考场布置有误，监考员要及时调整，确保考场布置无误并共同看管试卷。
3.上午8:45分(CET4)，下午14:45分(CET6)接纳考生入场(检查考生证件)，考生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进入考场，证件不全者不得进入考场。
4.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员须在视频监控范围内(靠近讲台处)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进行全方位检查，并要求考生将通讯设备、手表等非考试物品放到“非考试物品暂放处”。
5.考试全过程考生不得离场，待考试结束铃声响后，监考员收完试卷并清点无误后，考生方可离开考场。
6.考试结束，监考人员清点试卷，两人同时护送试卷到各楼栋的楼栋考务室[厚德楼104、明德楼(一)211、博学楼223、鸿文楼(二)B302]交还。流动监考清点、验收试卷，无误后密封签字，统一交给楼栋考务，楼栋考务确认无误后，将试卷带到厚德楼104清点、装箱。
(四)校车安排
1.上午运行路线(7:00发车，碧桂园6:50发车，12:00返回)
(1号车)滨江新城→水榭新城→五四路口→正顺庙→三钢→自来水厂→吊桥→铁路新村→城关39路站点→三元校区(二手车市场)→北区→南区(7:00发车)
(2号车)农行→新华都→光明市场(四路)→百货→三明综合市场→金谷宾馆→高岩→江滨→北区→南区(7:00发车)
(3号车)碧桂园公交首末站-山语站-文华路口-碧桂园商业街-贵溪洋-梅列三幼-徐新路-东安路-东安路梅列法院门口-沿江滨-东新四路-梅列市场-汽车站天桥底下-沿江滨-三元校区(二手车市场)-三明学院(6:50发车)
(4号车)时代锦园→爱心大厦→锦绣家园→市教育局→二中→林委→市委→高岩→江滨→三元校区(二手车市场)→北区→南区(7:00发车)
(5号车) 列东校区(博学佳园)→路口→市建委→检察院路口→北区→南区(7:00发车)
(6号车)下洋站→三中→税务→芙蓉新村→城东饭店→三元工行→文笔花园→省安花园→沙州路→东霞→三恒→北区→南区(7:00发车) 
2.下午运行路线(13:10发车，碧桂园13:00发车，18:00返回)
线路1:车号闽G27220，列东校区(博学佳园)→路口→市建委→省一建→下洋→三中→税务→芙蓉新村→城东饭店→三元工商→东霞→三恒→北区→南区(13:10发车)
线路2:车号闽G00018，美地大道→农行→新华都→光明市场(四路)→百货→三明综合市场→金谷宾馆→江滨→三元校区(二手车市场)→北区→南区(13:10发车)
线路3:车号闽G27221，碧桂园公交首末站→贵溪洋站(碧桂园)→时代锦园→爱心大厦→锦绣家园→市教育局→二中→林委→市委→高岩→江滨→三元校区(二手车市场)→北区→南区(13:00发车)
二、考试组织
[bookmark: _Hlk27037828]1.主  考:吴  龙                
副主考:赖祥亮（博学楼）
刘景苗[鸿文楼（二）]
张丽华（厚德楼） 
管  强[明德楼(一)]
(主考室设在厚德楼312，博学楼408)
2.校内巡视
[bookmark: _Hlk26947033](一)12月13日上午
[bookmark: _Hlk27037662]厚德楼:廖逢钗、李  霞     
[bookmark: OLE_LINK8]明德楼(一):缪大旺、雷  聪  
[bookmark: OLE_LINK3]博学楼:董国文、黄菊芬     
鸿文楼(二):崔秀琴、吴艳红     
(二)12月13日下午 
厚德楼、明德楼(一):林  嵘 
3.考前培训
(一)CET4（8:10--8:30）
厚德楼:张丽华     明德楼(一):雷  聪  
博学楼:黄菊芬     鸿文楼(二):吴艳红
(二)CET6（14:10-14:30）
厚德楼:张丽华     
4.监控及技术保障(总负责:林志兴)
(1)CET4
放音(兼监听)(听力播放频率：FM75/78MHz，厚德楼建议使用FM78MHz)：
博学楼:李勇、常鸣、罗淑媛(后备)
厚德楼:张茂华、陈遥、李肖宇(后备)
[bookmark: OLE_LINK52]网络监控：陈建杉       录像监控:李增禄 
微博管理、信息监察:陆招兰
(2)CET6
放音(兼监听)(听力播放频率：FM75/78MHz，厚德楼建议使用FM78MHz)：
[bookmark: OLE_LINK12]博学楼:李勇、赖晓凤、罗淑媛(后备)
厚德楼:张茂华、廖文倩、李肖宇(后备)
网络监控：陈建杉       录像监控:李增禄 
微博管理、信息监察:陆招兰   
[bookmark: _Hlk51066718]5.考务工作人员:刘军茹(考务总协调)、朱伟健、龚兵丽、姜姗、江丽君等楼栋考务，以及所有流动监考、后备监考等。  
6.试卷押运:刘军茹、朱伟健、罗仁杯
7.举报电话：省考试院：0591-86215721  校内：0598-8397201
8.后勤、物业(主管:施超18859800089)
考前考场卫生打扫干净；调试好考场电子时钟；考前1小时(上午7:55，下午13:55)将考务室和考场门全部打开；做好司铃工作。
三、后备监考、保卫人员、医务人员等机动考务工作安排
1.CET4
(1)后备监考
后备监考应接受楼栋考务调度。配合楼栋考务完成监考人员安检、收发试卷、整理考务材料、缺考违纪材料收集、报送等工作，考试全程不得离岗。
(2)保卫人员(总协调:陈凡)
厚德楼：罗仁杯、王翔、刘娴、王善华
博学楼：廖少卿、高怀宾
明德楼(一)：吴志豪、王盛楠
鸿文楼(二)：陈吉榄、邓洪烁
(3)医务人员 
厚德楼:揭林              博学楼:任兰梅 
2.CET6
(1)后备监考
后备监考下午13:50在厚德楼考务室集中，接受楼栋考务调度。配合楼栋考务完成监考人员安检、收发试卷、整理考务材料、缺考违纪材料收集、报送、迟到或缺席监考老师顶岗等工作，考试全程不得离岗。
(2)保卫人员
厚德楼：罗仁杯、王翔、刘娴、王善华
明德楼(一)：吴志豪、王盛楠
(3)医务人员:揭林
四、试卷保管、分发与回收	
(一)CET4
1.试卷保管:上午7:20-8:30(各集中地点)
各楼栋考务、苗馨月(备用试卷保管至考试结束)          
2.试卷分发与回收 
各楼栋考务、流动监考
(二)CET6
1.试卷保管:下午13:00-14:30
各楼栋考务、余京京(备用试卷保管至考试结束)
2.试卷分发与回收
各楼栋考务、流动监考
五、CET4、6监考及考务安排 (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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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T4监考及考务安排
厚德楼(001-058考场)
	级别
	考场
	人数
	教室
	监考员甲
	部门
	监考员乙
	部门
	流动监考
	楼栋考务
	后备监考
	部门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5]CET4
	001
	30
	厚德楼101
	高毅
	信工
	蔡芳娜
	经管
	张杭颖（资化）
	朱伟健(楼栋总负责)

肖爱清(教务)
(楼栋考务）
	张博涵
	体育

	CET4
	002
	30
	厚德楼102
	林智宏
	机电
	杨青青
	海外
	
	
	[bookmark: OLE_LINK14]苗馨月
	教音

	CET4
	003
	30
	厚德楼103
	谢凌帆
	文传
	梁海巍
	教音
	
	
	
	

	CET4
	004
	30
	厚德楼105
	饶健
	信工
	高艺
	文传
	
	
	
	

	CET4
	005
	30
	厚德楼106
	林威
	建工
	吴越
	教音
	
	
	
	

	CET4
	006
	30
	厚德楼111
	蔡豫威
	机电
	张琬宜
	海理
	任飞燕（财务）
	
	
	

	CET4
	007
	30
	厚德楼112
	陈勤
	信工
	程婷婷
	经管
	
	
	
	

	CET4
	008
	30
	厚德楼113
	王孝鹏
	机电
	周丽霞
	教音
	
	
	
	

	CET4
	009
	30
	厚德楼114
	廖振玄
	信工
	邓蓉
	经管
	
	
	
	

	CET4
	010
	30
	厚德楼115
	魏刚
	体育
	[bookmark: OLE_LINK22]林伟凡
	资化
	
	
	
	

	CET4
	011
	30
	厚德楼116
	刘振
	信工
	吴雪
	经管
	
	
	　
	　

	CET4
	012
	30
	厚德楼201
	傅墩祺
	建工
	刘艳秋
	体育
	黄松泉（体育）
	
	　
	　

	CET4
	013
	30
	厚德楼202
	高超鸿
	资化
	陈丽斌
	马院
	
	
	　
	　

	CET4
	014
	30
	厚德楼204
	韦东兴
	信工
	季晓明
	经管
	
	
	　
	　

	CET4
	015
	30
	厚德楼205
	陈彦彰
	体育
	吴子庆
	教音
	
	
	
	

	CET4
	016
	30
	厚德楼206
	黄建茂
	信工
	尹航
	马院
	
	
	　
	　

	CET4
	017
	30
	厚德楼211
	张标汉
	信工
	雷艳杰
	经管
	江顺和（教务）
	
	　
	　

	CET4
	018
	30
	厚德楼212
	郑博文
	建工
	宁亚萍
	教音
	
	
	
	

	CET4
	019
	30
	厚德楼213
	陈建隆
	资化
	程义红
	马院
	
	
	　
	　

	CET4
	020
	30
	厚德楼214
	刘永明
	教音
	王佳荣
	体育
	
	
	　
	　

	CET4
	021
	30
	厚德楼215
	林观俊
	信工
	李冰新
	经管
	
	
	　
	　

	CET4
	022
	30
	厚德楼216
	金雷磊
	文传
	李阳
	建工
	
	
	　
	　

	CET4
	023
	30
	厚德楼302
	陈洪敏
	信工
	米玲菲
	创业
	曾丽娜（经管）
	
	　
	　

	CET4
	024
	30
	厚德楼303
	刘晓峰
	资化
	刘春明
	马院
	
	
	　
	　

	CET4
	025
	30
	厚德楼305
	陈文彬
	艺设
	徐涛
	信工
	
	
	　
	　

	CET4
	026
	30
	厚德楼306
	喻磊
	教音
	邱冬华
	资化
	
	
	　
	　

	CET4
	027
	30
	厚德楼307
	潘中华
	资化
	罗斯怡
	马院
	
	
	　
	　

	CET4
	028
	30
	厚德楼313
	赖恒毅
	文传
	周晓芳
	资化
	郑春艳（教务）
	
	　
	　

	CET4
	029
	30
	厚德楼314
	陈昱旗
	创业
	董园
	信工
	
	
	　
	　

	CET4
	030
	30
	厚德楼315
	徐长安
	体育
	潘墨岚
	建工
	
	
	　
	　

	CET4
	031
	30
	厚德楼316
	张吉凯
	教音
	吴莲花
	体育
	
	
	　
	　

	CET4
	032
	30
	厚德楼317
	薛期灿
	马院
	谢寅焕
	资化
	
	
	　
	　

	CET4
	033
	30
	厚德楼402
	杨朝晖
	资化
	吴美瑜
	信工
	吴善斌（机电）
	
	　
	　

	CET4
	034
	30
	厚德楼403
	李建福
	艺设
	邱春敏
	资化
	
	
	　
	　

	CET4
	035
	30
	厚德楼404
	吴联杯
	经管
	林心河
	教音
	
	
	
	

	CET4
	036
	30
	厚德楼405
	[bookmark: _GoBack]吴志鸿
	资化
	萧祖玲
	信工
	
	
	　
	　

	CET4
	037
	30
	厚德楼406
	李海鹏
	体育
	周瑾
	马院
	
	
	　
	　

	CET4
	038
	30
	厚德楼407
	谢金涛
	教音
	郑小琴
	信工
	
	
	　
	　

	CET4
	039
	30
	厚德楼412
	李伟安
	资化
	刘静
	马院
	温春勇（海外）
	
	　
	　

	CET4
	040
	30
	厚德楼413
	李振升
	艺设
	郑娟
	信工
	
	
	
	

	CET4
	041
	30
	厚德楼414
	池晓汪
	资化
	乔泽惠
	建工
	
	
	　
	　

	CET4
	042
	30
	厚德楼415
	林廷劈
	信工
	余妍
	资化
	
	
	　
	　

	CET4
	043
	30
	厚德楼416
	孙政
	资化
	陈芷琴
	体育
	
	
	　
	　

	CET4
	044
	30
	厚德楼417
	韩国强
	艺设
	秦彩杰
	信工
	
	
	　
	　

	CET4
	045
	30
	厚德楼501
	杨川宁
	资化
	王美盈
	文传
	陈锦湖（资化）
	
	
	

	CET4
	046
	30
	厚德楼502
	梁思宇
	教音
	曹晓云
	资化
	
	
	
	

	CET4
	047
	30
	厚德楼503
	王琛
	艺设
	余京京
	信工
	
	
	　
	　

	CET4
	048
	30
	厚德楼504
	司季发
	教音
	林超
	文传
	
	
	　
	　

	CET4
	049
	30
	厚德楼505
	王林
	艺设
	周祉洁
	机电
	
	
	　
	　

	CET4
	050
	30
	厚德楼506
	陈绍西
	马院
	刘亚
	资化
	
	
	
	

	CET4
	051
	30
	厚德楼507
	林绿帆
	海外
	邓桂萍
	财务
	
	
	　
	　

	CET4
	052
	30
	厚德楼512 
	刘阳
	艺设
	刘云祯
	文传
	邱九根（艺设）
	
	
	

	CET4
	053
	30
	厚德楼513
	郑宗兴
	体育
	王雅玲
	艺设
	
	
	　
	　

	CET4
	054
	30
	厚德楼514
	库福立
	信工
	林瑜
	财务
	
	
	
	

	CET4
	055
	30
	厚德楼515
	陈立龙
	艺设
	卢春兰
	机电
	
	
	　
	　

	CET4
	056
	30
	厚德楼516
	杨露
	体育
	颜玲月 
	建工
	
	
	　
	　

	CET4
	057
	30
	厚德楼517
	官世泉
	艺设
	叶露莹
	机电
	
	
	　
	　

	CET4
	058
	30
	厚德楼518
	任士钊
	资化
	[bookmark: OLE_LINK10]胡惜琼
	财务
	
	
	　
	　













明德楼(一)(059-075考场)
		级别
	考场
	人数
	教室
	监考员甲
	部门
	监考员乙
	部门
	流动监考
	楼栋考务
	后备监考
	部门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CET4
	059
	30
	明德楼(一)213
	卢柏儒
	文传
	武蕾
	机电
	周学划（艺设）
	[bookmark: OLE_LINK2]龚兵丽(教务)
[bookmark: OLE_LINK4]楼栋总负责

	张显华
	信工

	CET4
	060
	30
	明德楼(一)215
	罗飞龙
	建工
	李璇
	经管
	
	
	
	

	CET4
	061
	30
	明德楼(一)311
	孔泽
	经管
	孙志霞
	建工
	
	
	
	

	CET4
	062
	30
	明德楼(一)313
	陈世强
	艺设
	邓颖冰
	海外
	
	
	
	

	CET4
	063
	30
	明德楼(一)315
	胡建华
	建工
	刘兰英
	经管
	
	
	
	

	CET4
	064
	30
	明德楼(一)318
	方明
	海外
	朱晓阳
	艺设
	刘友武（经管）
	
	
	

	CET4
	065
	30
	明德楼(一)320
	林鑫
	机电
	王苗苗
	艺设
	
	
	
	

	CET4
	066
	30
	明德楼(一)322
	金正昊
	经管
	宋钟秀
	海外
	
	
	
	

	CET4
	067
	30
	明德楼(一)324
	林宇
	机电
	许舒敏
	教音
	
	
	
	

	CET4
	068
	30
	明德楼(一)407
	李实
	经管
	张容
	建工
	杨焓（教务）
	
	
	

	CET4
	069
	30
	明德楼(一)411
	乐旭东
	建工
	杨萍芳
	经管
	
	
	
	

	CET4
	070
	30
	明德楼(一)413
	朱振亚
	经管
	朱小珺
	文传
	
	
	
	

	CET4
	071
	30
	明德楼(一)415
	吴广
	机电
	万媛媛
	艺设
	
	
	
	

	CET4
	072
	30
	明德楼(一)418
	黄凌君
	建工
	刘美娥
	经管
	陈政（资化）
	
	
	

	CET4
	073
	30
	明德楼(一)420
	林鸿超
	经管
	刘青青
	海外
	
	
	
	

	CET4
	074
	30
	明德楼(一)422
	吴燊
	机电
	林珊
	教音
	
	
	
	

	CET4
	075
	30
	明德楼(一)424
	林玥霏
	经管
	赖燕琳
	建工
	
	
	
	








博学楼(076-089考场)
		级别
	考场
	人数
	教室
	监考员甲
	部门
	监考员乙
	部门
	流动监考
	楼栋考务
	后备监考
	部门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26]CET4
	076
	30
	博学楼201
	臧德宇
	机电
	张英
	艺设
	夏瑾（审计）
	姜姗(教务)
楼栋总负责
	吴天一
	资化

	CET4
	077
	30
	博学楼202
	张浩
	建工
	陈圆
	经管
	
	
	
	

	CET4
	078
	30
	博学楼203
	李泽鑫
	海理
	李琦
	文传
	
	
	
	

	CET4
	079
	30
	博学楼204
	侯森磊
	建工
	王兴玮
	海外
	
	
	
	

	CET4
	080
	30
	博学楼205
	徐肖云
	机电
	李晶
	艺设
	
	
	
	

	CET4
	081
	30
	博学楼206
	邓圣祥
	经管
	徐汇涓
	海外
	周斌（成教）
	
	
	

	CET4
	082
	30
	博学楼208
	罗智捷
	海理
	肖晓菲
	建工
	
	
	
	

	CET4
	083
	30
	博学楼209
	黄培雨
	机电
	李艺贵
	艺设
	
	
	
	

	CET4
	084
	30
	博学楼221
	董建军
	经管
	吴爱
	海外
	
	
	
	

	CET4
	085
	30
	博学楼308
	黄晏清
	教音
	夏尔冬
	机电
	
	
	
	

	CET4
	086
	30
	博学楼309
	宋帅康
	海理
	温雁娜
	海外
	罗黄健（资化）
	
	
	

	CET4
	087
	30
	博学楼315
	齐飞
	机电
	陈静
	艺设
	
	
	
	

	CET4
	088
	30
	博学楼423
	方舟
	经管
	祖力胡马尔·艾合买提
	教音
	
	
	
	

	CET4
	089
	30
	博学楼516
	薛家晨
	建工
	陈晓梅
	海外
	
	
	
	



	









鸿文楼（二）（090-101考场）
	级别
	考场
	人数
	教室
	监考员甲
	部门
	监考员乙
	部门
	流动监考
	楼栋考务
	后备监考
	部门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4]CET4
	090
	30
	鸿文楼(二)A201
	伍传敏
	信工
	黄超
	艺设
	吴奇润（资化）
	[bookmark: OLE_LINK37]江丽君（教务）
楼栋总负责
	吴狄
	体育

	CET4
	091
	30
	鸿文楼(二)A203
	陈峰
	经管
	谢杏珍
	海外
	
	
	
	

	CET4
	092
	30
	鸿文楼(二)A205
	王志玮
	文传
	李婧娴
	艺设
	
	
	
	

	CET4
	093
	30
	鸿文楼(二)A207
	陈华文
	经管
	赖桂珠
	海外
	
	
	
	

	CET4
	094
	30
	鸿文楼(二)A301
	汪翔
	机电
	曾钦筠
	艺设
	陈梅群（财务）
	
	
	

	CET4
	095
	30
	鸿文楼(二)A303
	肖圆
	经管
	吴音
	海外
	
	
	　
	　

	CET4
	096
	30
	鸿文楼(二)A305
	王世炫
	机电
	杨晓燕
	艺设
	
	
	
	

	CET4
	097
	30
	鸿文楼(二)A307
	曾思铨
	信工
	莫传玉
	教音
	
	
	
	

	CET4
	098
	30
	鸿文楼(二)A401
	李超宇
	机电
	原佳丽
	艺设
	余水妹（艺设）
	
	
	

	CET4
	099
	30
	鸿文楼(二)A403
	邢伟
	经管
	罗男
	文传
	
	
	
	

	CET4
	100
	30
	鸿文楼(二)A405
	王越发
	文传
	江平
	艺设
	
	
	
	

	CET4
	101
	27
	鸿文楼(二)A407
	纪联南
	机电
	齐桐
	建工
	
	
	
	



(三)CET6监考及考务安排
厚德楼(001-058考场)
	级别
	考场
	人数
	教室
	监考员甲
	部门
	监考员乙
	部门
	流动监考
	楼栋考务
	后备监考
	部门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3]CET6
	001
	30
	厚德楼101
	魏海亮
	创业
	范煣颖
	文传
	江丽君（教务）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5]朱伟健
(楼栋总负责)

姜姗(教务)
(楼栋考务）
	余京京
	信工

	CET6
	002
	30
	厚德楼102
	吴晓斌
	海外
	赵晶晶
	资化
	
	
	池晓汪
	资化

	CET6
	003
	30
	厚德楼103
	郑庆伟
	经管
	曾亮怡
	创业
	
	
	
	

	CET6
	004
	30
	厚德楼105
	谢凌帆
	文传
	方春媚
	艺设
	
	
	
	

	CET6
	005
	30
	厚德楼106
	王建华
	资化
	杨斯琦
	经管
	
	
	
	

	CET6
	006
	30
	厚德楼111
	陈彦彰
	体育
	郑小琴
	信工
	杨焓（教务）
	
	
	

	CET6
	007
	30
	厚德楼112
	李雪斌
	信工
	林晓妍
	艺设
	
	
	
	

	CET6
	008
	30
	厚德楼113
	韩威
	资化
	段金利
	经管
	
	
	
	

	CET6
	009
	30
	厚德楼114
	赵赢
	体育
	林晓青
	海外
	
	
	
	

	CET6
	010
	30
	厚德楼115
	陈艺超
	信工
	石琼
	艺设
	
	
	
	

	CET6
	011
	30
	厚德楼116
	杨朝晖
	资化
	张玉嫣
	经管
	
	
	
	

	CET6
	012
	30
	厚德楼201
	张捷
	经管
	王雅玲
	艺设
	周斌（成教）
	
	
	

	CET6
	013
	30
	厚德楼202
	侯锐
	马院
	周祉洁
	机电
	
	
	
	

	CET6
	014
	30
	厚德楼204
	宋伟杰
	文传
	谭钦月
	艺设
	
	
	
	

	CET6
	015
	30
	厚德楼205
	钟卫华
	马院
	朱婕
	教音
	
	
	
	

	CET6
	016
	30
	厚德楼206
	黄培雨
	机电
	林清香
	马院
	
	
	
	

	CET6
	017
	30
	厚德楼211
	苏万鑫
	建工
	刘爱梅
	海外
	郑春艳（教务）
	
	
	

	CET6
	018
	30
	厚德楼212
	吴定昆
	海外
	任帆
	经管
	
	
	
	

	CET6
	019
	30
	厚德楼213
	吴广
	机电
	郑如心
	艺设
	
	
	
	

	CET6
	020
	30
	厚德楼214
	张志强
	经管
	余佳樱
	马院
	
	
	
	

	CET6
	021
	30
	厚德楼215
	杨露
	体育
	冯悦
	海外
	
	
	
	

	CET6
	022
	30
	厚德楼216
	徐肖云
	机电
	曾钦筠
	艺设
	
	
	
	

	CET6
	023
	30
	厚德楼302
	朱言坤
	经管
	杨梦琪
	海理
	胡惜琼（财务）
	
	
	

	CET6
	024
	30
	厚德楼303
	郭锐
	艺设
	李芳芳
	马院
	
	
	
	

	CET6
	025
	30
	厚德楼305
	蔡华鑫
	海外
	王佳荣
	体育
	
	
	
	

	CET6
	026
	30
	厚德楼306
	齐飞
	机电
	龙春生
	马院
	
	
	
	

	CET6
	027
	30
	厚德楼307
	张肇墨
	艺设
	吴雪
	经管
	
	
	
	

	CET6
	028
	30
	厚德楼313
	李泽鑫
	海理
	王肖颖
	建工
	[bookmark: OLE_LINK9]肖爱清（教务）
	
	
	

	CET6
	029
	30
	厚德楼314
	吴善斌
	机电
	陈睿琦
	教音
	
	
	
	

	CET6
	030
	30
	厚德楼315
	张浩
	建工
	吴丽娜
	经管
	
	
	
	

	CET6
	031
	30
	厚德楼316
	唐艺秦
	艺设
	王鹤彤
	文传
	
	
	
	

	CET6
	032
	30
	厚德楼317
	强磊
	机电
	严淑贞
	教音
	
	
	
	

	CET6
	033
	30
	厚德楼402
	林威
	建工
	孟庆鹤
	马院
	胡映（体育）
	
	
	

	CET6
	034
	30
	厚德楼403
	王琛
	艺设
	陈芷琴
	体育
	
	
	
	

	CET6
	035
	30
	厚德楼404
	蔡小斌
	文传
	郑娟
	信工
	
	
	
	

	CET6
	036
	30
	厚德楼405
	李超宇
	机电
	叶晓红
	教音
	
	
	
	

	CET6
	037
	30
	厚德楼406
	陈鸿荣
	艺设
	张静
	经管
	
	
	
	

	CET6
	038
	30
	厚德楼407
	王聪
	信工
	杨婧颖
	教音
	
	
	
	

	CET6
	039
	30
	厚德楼412
	肖荣辉
	机电
	任飞燕
	财务
	张杭颖（资化）
	
	
	

	CET6
	040
	30
	厚德楼413
	黄世俊
	资化
	杨芳芳
	体育
	
	
	
	

	CET6
	041
	30
	厚德楼414
	张发兵
	建工
	沈彩霞
	经管
	
	
	
	

	CET6
	042
	30
	厚德楼415
	罗智捷
	海理
	卢清荣
	经管
	
	
	
	

	CET6
	043
	30
	厚德楼416
	叶超
	马院
	王军芳
	建工
	
	
	
	

	CET6
	044
	30
	厚德楼417
	陈建隆
	资化
	王甜
	经管
	
	
	
	

	CET6
	045
	30
	厚德楼501
	李建辉
	艺设
	叶露莹
	机电
	姚珊凤（教务）
	
	
	

	CET6
	046
	30
	厚德楼502
	何祖杰
	文传
	彭仪欣
	建工
	
	
	
	

	CET6
	047
	30
	厚德楼503
	臧德宇
	机电
	陈梅群
	财务
	
	
	
	

	CET6
	048
	30
	厚德楼504
	杨成新
	信工
	祝永
	艺设
	
	
	
	

	CET6
	049
	30
	厚德楼505
	邓长哲
	经管
	刘静
	建工
	
	
	
	

	CET6
	050
	30
	厚德楼506
	胡建华
	建工
	邓桂萍
	财务
	
	
	
	

	CET6
	051
	30
	厚德楼507
	张守用
	艺设
	蔡雪霁
	建工
	
	
	
	

	CET6
	052
	30
	厚德楼512
	陈翊
	经管
	郑小曼
	信工
	黄松泉（体育）
	
	
	

	CET6
	053
	30
	厚德楼513
	张建汉
	资化
	张孟阳
	建工
	
	
	
	

	CET6
	054
	30
	厚德楼514
	舒均治
	经管
	徐雯
	教音
	
	
	
	

	CET6
	055
	30
	厚德楼515
	杨川宁
	资化
	卢春兰
	机电
	
	
	
	

	CET6
	056
	30
	厚德楼516
	高毅
	信工
	余水晴
	海外
	
	
	
	

	CET6
	057
	30
	厚德楼517
	李强
	资化
	江璐頔
	文传
	
	
	
	

	CET6
	058
	30
	厚德楼518
	伍传敏
	信工
	梁桃英
	海外
	
	
	
	


明德楼(一)(059-068考场)
		级别
	考场
	人数
	教室
	监考员甲
	部门
	监考员乙
	部门
	流动监考
	楼栋考务
	后备监考
	部门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7]CET6
	059
	30
	明德楼(一)213
	康鹏飞
	信工
	谢杰玲
	艺设
	夏瑾（审计）
	[bookmark: OLE_LINK50]龚兵丽(教务)
楼栋总负责
	俞晴
	信工

	CET6
	060
	30
	明德楼(一)215
	唐进宝
	教音
	王银霞
	海外
	
	
	
	

	CET6
	061
	30
	明德楼(一)311
	陈建魁
	教音
	李鲁闽
	资化
	
	
	
	

	CET6
	062
	30
	明德楼(一)313
	苏树联
	经管
	林枝
	教音
	
	
	
	

	CET6
	063
	30
	明德楼(一)315
	谢锦宇
	信工
	林瑜
	财务
	
	
	
	

	CET6
	064
	30
	明德楼(一)318
	刘赞
	教音
	彭平
	资化
	江顺和（教务）
	
	
	

	CET6
	065
	30
	明德楼(一)320
	官世泉
	艺设
	赵勔雯
	文传
	
	
	
	

	CET6
	066
	30
	明德楼(一)322
	李杭
	建工
	魏艳平
	海外
	
	
	
	

	CET6
	067
	30
	明德楼(一)324
	池毓锋
	信工
	陈婷
	艺设
	
	
	
	

	CET6
	068
	8
	明德楼(一)407
	陈仰平
	教音
	吴文婷
	资化
	
	
	
	









	CET4 操 作 规 程

	8：45
	组织考生入场
	1.组织考生入场。监考员乙在考场门口逐一检查考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检查准考证上考场号是否与本考场号相符，进行入场安检并禁止考生携带违规物品入场。
2.监考员甲保护试卷袋、听力光盘及放音设备，指导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规定的位置签字，指导考生按准考证上的座位号入座。

	9：00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启封、发答题卡及试题册
	3.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4.要求并提示考生非听力考试期间不得佩戴耳机，否则按违规处理。
5.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监考员甲先向全体考生展示试卷袋及光盘密封完好。监考员乙当众启封并核对无误后，下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
6.监考员甲提示考生仔细阅读试题册正面的“敬告考生”，并要求考生检查试题册背面条形码、答题卡1和答题卡2的印刷质量，要求考生确认无误后将试题册背面条形码揭下粘贴在答题卡1的条形码粘贴框内并填写(涂)试题册封底、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上的学校名称、姓名及准考证号等信息。强调只能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用HB-2B铅笔涂黑相应的信息点。
7.要求考生在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后，将试题册背面向上放回至桌子左上角。提示考生若提前阅读试题，将按违规处理。

	9：10
	考试开始
	8.考试正式开始。考生做试题的第一部分，即写作部分(用黑色字迹签字笔答题)。提示考生以下内容：
“(1)作文题目在试题册背面，使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1上作答，期间不得打开试题册。
(2)作文题考试时间为30分钟，之后将立即进行听力考试。”
9.监考员甲逐一核验证件，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0.核验完证件后，监考员一前一后认真监考。

	9:35
	11.提示考生5分钟后结束写作考试，并开始进行听力考试。

	9:40
	听力考试
	12.听力考试正式开始，指令考生打开试题册，在考生带上耳机前提示“听力录音播放完毕后，将立即回收答题卡1”。监考员甲播放听力光盘。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甲站在放音设备旁，以便处理设备或光盘故障等突发事件，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注：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原则上不要走动。若无试题、试题册的原因，监考员有权制止其他任何人在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进入考场。

	10:05
	收答题卡1
听力考试结束
	13.结束：听到听力考试结束指令后，命令考生停止答题并摘下耳机。(结束指令为中文指令)
14.监考员甲收答题卡1，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收卷期间考生不得答题，否则按违规处理。
注：由于每次听力考试时间略有不同，请勿在这个时间点打铃。

	10:10
	记录缺考情况
检查条形码粘贴情况
	15.指令考生继续作答。
16.监考员甲逐一核验答题卡1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7.监考员甲记录缺考考生有关信息，在答题卡1、答题卡2及试题册背面填写(涂)缺考考生姓名及准考证号最后两位，缺考考生的条形码粘贴条无需揭下。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1:10
	18.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

	11:20
	收
卷
	19.宣布考试结束，并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题。
20.监考员甲维持考场秩序，监考员乙验收各考生试题册和答题卡2，并再次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严禁考生带走试题册和答题卡)。
21．监考员甲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违规考生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

	考试收尾
	清
点
密
封
	22.监考员按座位号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包括缺考考生)整理试题册和答题卡。

	
	
	23.将整理好的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一并带到考务办公室，经考务负责人清点核查无误后密封。
注：(1)考生的答题卡1、答题卡2分别装入相应的专用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
(2)试题册装入试卷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提交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集中管理。






	CET6 操 作 规 程

	14：45
	组织考生入场
	1.组织考生入场。监考员乙在考场门口逐一检查考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检查准考证上考场号是否与本考场号相符，进行入场安检并禁止考生携带违规物品入场。
2.监考员甲保护试卷袋、听力光盘及放音设备，指导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规定的位置签字，指导考生按准考证上的座位号入座。

	15：00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启封、发答题卡及试题册
	3.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4.要求并提示考生非听力考试期间不得佩戴耳机，否则按违规处理。
5.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监考员甲先向全体考生展示试卷袋及光盘密封完好。监考员乙当众启封并核对无误后，下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
6.监考员甲提示考生仔细阅读试题册正面的“敬告考生”，并要求考生检查试题册背面条形码、答题卡1和答题卡2的印刷质量，要求考生确认无误后将试题册背面条形码揭下粘贴在答题卡1的条形码粘贴框内并填写(涂)试题册封底、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上的学校名称、姓名及准考证号等信息。强调只能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用HB-2B铅笔涂黑相应的信息点。
7.要求考生在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后，将试题册背面向上放回至桌子左上角。提示考生若提前阅读试题，将按违规处理。

	15：10
	考试开始
	8.考试正式开始。考生做试题的第一部分，即写作部分(用黑色字迹签字笔答题)。提示考生以下内容：
“(1)作文题目在试题册背面，使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1上作答，期间不得打开试题册
(2)作文题考试时间为30分钟，之后将立即进行听力考试。”
9.监考员甲逐一核验证件，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0.核验完证件后，监考员一前一后认真监考。

	15:35
	11.提示考生5分钟后结束写作考试，并开始进行听力考试。

	15:40
	听力考试
	12.听力考试正式开始，指令考生打开试题册，在考生戴上耳机前提示“听力录音播放完毕后，将立即回收答题卡1”。监考员甲播放听力光盘。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甲站在放音设备旁，以便处理设备或光盘故障等突发事件，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注：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原则上不要走动。若无试题、试题册的原因，监考员有权制止其他任何人在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进入考场。

	16:10
	收答题卡1
听力考试结束
	13.结束：听到听力考试结束指令后，指令考生停止答题并摘下耳机。(结束指令为中文指令)
14.监考员甲收答题卡1，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收卷期间考生不得答题，否则按违规处理。
注：由于每次听力考试时间略有不同，请勿在这个时间点进行打铃。

	16:15
	记录缺考情况
检查条形码粘贴情况
	15.指令考生继续作答。
16.监考员甲逐一核验答题卡1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7.监考员甲记录缺考考生有关信息，在答题卡1、答题卡2及试题册背面填写(涂)缺考考生姓名及准考证号最后两位，缺考考生的条形码粘贴条无需揭下。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7:15
	18.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

	17:25
	收
卷
	19.宣布考试结束，并立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题。
20.监考员甲维持考场秩序，监考员乙验收各考生试题册和答题卡2，并再次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严禁考生带走试题册和答题卡)。
21.监考员甲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违规考生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

	考试收尾
	
	22.监考员按座位号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包括缺考考生)整理试题册和答题卡。

	
	清点密封
	23.将整理好的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一并带到考务办公室，经考务负责人清点核查无误后密封。
注：(1)考生的答题卡1、答题卡2分别装入相应的专用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
(2)试题册装入试卷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提交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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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
	序号
	偶发事件
	处理办法

	
	
	监考员
	考点主考

	1
	考生坐错位置
	如果是本考场考生，立即责令其坐到相应座位；如果是其它考场考生，应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责成有关考试工作人员立即查明考生的确切位置，安排考生进场考试。

	2
	考生遗失有关考试证件
	先对照考生相貌，若与考场座位表上照片相符，经考点主考批准可安排考生进场考试，但考生必须出具院系开具的证明材料。班主任签字确认。
	掌握无准考证进场考生情况，遗失准考证的，要求考生出具院系开具的证明材料。

	3
	发现考生与身份证件或考场座位表上的照片不符
	立即将情况报告考点主考，确系替考的，记入考场纪录单，并要求考生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对怀疑替考的，考后将考生带到考务办公室核实。
	核实情况，确系替考，在考试情况报告单等有关材料上签字，并逐级上报。

	4
	试卷启封前，发现试卷袋口或密封有异常迹象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与监考员共同将异常情况记录在案后，将有问题试卷交还试卷保密室，封存备查，立即上报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5
	试卷启封前，发现所发试卷与考试语种不符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立即从试卷保密室取出应考试卷送达考场。并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可补足延误时间。

	6
	CET4试卷袋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所装为CET6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4备用卷进行考试；同时派未接触CET6试卷的后备监考员接替该考场监考员工作，对该考场监考员采取隔离措施，直至英语六级考完为止。

	7
	CET4试卷分发给考生后，考生发现所装为CET6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4备用卷进行考试，补足延误时间，并将情况如实记入考试情况报告单。CET4结束后，立即对接触CET6试卷的全体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直至CET6考完为止。

	8
	CET6试卷袋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所装为CET4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6备用卷进行考试。

	9
	CET6试卷分发给考生后，考生发现所装为CET4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6备用卷进行考试。

	10
	试卷袋启封后，发现有缺页、漏印、重印、损坏等情况
	先让考生答题，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情况，启用备用卷。如影响考试时间，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补足因此耽误考生的考试时间，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1
	因试卷印刷字迹不清，考生提出询问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主考请示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卷。并记入考试情况报告单。
	立即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请示启用备用卷，并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2
	发现试题出现明显错误
	不作回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
	将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省级考试机构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委会办公室联系)。将情况如实记入考试情况报告单。

	13
	听力考试开始时，听力磁带或播放设备出现故障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
	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磁带或备用设备，顺延考试结束时间。

	14
	听力考试进行中，听力磁带或播放设备出现故障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并记录下出现问题的题目。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批准重新播放时，从出现问题时的那道题开始播放。
	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磁带或备用设备，顺延考试结束时间。

	15
	发现考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
	在考前提出要求，开考后仍不交送指定地点的，所带物品应予暂扣并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16
	考生在考场内发生晕场、突发疾病等的突发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经简易治疗能坚持本场考试的，鼓励其坚持考试(所误时间不补)；难以坚持者，允许其退场治疗，但离开考场后不得再入场考试，记入考场记录单。
	指挥和监督医疗组予以就地治疗或送至就近医院治疗。

	17
	个别监考人员发生晕场、疾病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及时安排治疗，并立即安排后备监考员接替该监考员工作。

	18
	考生在考场内喧哗
	予以制止，按有关规定做相应处理。制止无效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通过流动监考将考生带至考务办公室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并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19
	考场秩序遇到外来干扰
	尽力排除并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如无法排除，则请保卫部门协助解决，并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20
	考生在答卷上书写的姓名、准考证号与考生本人不符
	姓名不符的，按替考处理；如姓名正确而准考证号码不符，提醒考生改正，如不改正，按违规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并报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21
	考生无意弄脏与损坏试卷等考试材料，要求更换
	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申请备用试卷等考试材料，并记入考场记录单中。
	核实情况，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可启用备用试卷，但不补由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

	22
	考生将试卷等考试材料带出考场
	尽力追回，记入考场记录单。
	组织力量，追回带走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后，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记录。

	23
	监考员整理、清点考生答卷时将答卷撕破、污染
	报告考点主考，记入考场记录单。
	核实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24
	非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影响考试的
	听从主考安排，确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立即上报省级考试机构并采取措施，确保全体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25
	未列入本办法中的偶发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或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请示处理意见。


[bookmark: _Toc105579550]CET监考员守则
[bookmark: OLE_LINK1]1.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熟练的业务技能做好考场的监督、检查工作，严格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纪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正、顺利地进行。
2.考前必须参加培训，认真学习有关考试的政策、法规，熟悉监考业务。未经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承担监考工作。
3.在履行监考职责时须佩戴规定标志。严格遵守考点考试作息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接受考点安全检查，不携带通讯工具进考场。
4.考前领取试卷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认真核对考试级别、语种、密封情况，确认无误后按规定路线与另一监考员共同达到考场。
5.应在考生入场前再次检查、整理考场。考试结束前，未经主考同意，不得擅自离开考场。
6.考生入场时，要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认真检查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等统一规定的证件是否齐全，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准考证上的考场号等是否与本考场相符，并要求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自己的姓名后签字。考生入场时间开始15分钟（即上午 9：00，下午 15：00）后，监考员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7.应严格遵守考试时间，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间。
8.试卷启封时，如发现试卷差错，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按照有关程序换取备用试卷；遇有漏印、重印、错印的试卷时，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报告，保证考试正常实施。
9.考点开始考试的统一信号发出时，向考生宣布考试开始。
10.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原则上不得在考场内走动，以免影响考试。
11.不得向考生解释任何有关试题内容的问题，对试卷印刷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当众板书公布。
12.认真监督考生考试，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不得隐瞒袒护。必须将违纪考生的情况如实填入考场记录单,没收的违纪证据，应附在考场记录单后。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可以直接逐出考场，并报告考点主考及时处理，记入考场记录单。

13.指导考生正确填写个人信息（粘贴条形码），并在考试期间及回收答卷后检查填写（粘贴）情况，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14.有权制止除佩带规定标志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考场，有权制止未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允许的任何人在考场内照相、录像。 
15.在考场内应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忠于职守，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吸烟、阅读书报、谈笑、睡觉、抄做试题等），不得使用手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外发布考场内信息。
16.不得监守自盗，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违规，不得拆封缺考考生和多余的空白试卷，不得以任何理由私留、复制试卷，也不得指使他人进行以上违规行为。监考员违规的，视其情节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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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栋考务职责(楼栋考务工作总责任人)
1.负责指导流动监考做好试卷与考务材料(金属探测仪、考务袋、工作牌等)的发放和回收等工作。
2.负责流动监考、后备监考和监考员的考勤、调度，指导其执行监考操作规程。
3.违纪与偶发事件的处理。指导流动监考按规定处理违纪事件。遇偶发事件稳定考生情绪并及时反馈信息给考务总协调及主考。
4.指导流动监考汇总核对考场违纪记录单，及时报送楼栋考务。
二、流动监考职责
1.负责所管辖考场监考员的考勤(考前培训会前清点管辖考场监考人员)，负责考场试卷及考务材料的发放和回收工作。
2.负责指导监考员按操作规程做好监考工作：
(1)做好考生证件与携带物品核验工作。一是考生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件进入考场，证件不全者不准进入考场；二是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随身携带物品(全身扫描，用仪器触碰可能收纳通讯设备的部位，考试过程如有必要也可多次检查)，严防考生把手机、手环等通讯设备以及手表带入考场。违禁材料必须存放在“非考试物品暂放处”；三是核对考生信息，要求考生在签到表上签字确认(考生就座后请考生签名，以免错签漏签)。
(2)监考人员在监考过程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任何事，禁止使用任何通讯设备，禁止将考场相关信息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发布于互联网平台。如发现使用通讯设备在网上公布考场信息和考试材料照片的，一经查实，一律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3)不接受任何新闻媒体采访，禁止向其发表任何考试相关信息。
(4)宣读考生守则等考场规则，拆卷时要在全场考生面前展示试卷的密封完整性后才可拆封，拆卷时注意试卷袋内舌不要割破。
(5)考试过程中，监考人员一前一后、一静一动监控全场。分发、回收试卷、登记违纪情况与考场全场监控等工作，监考员分工配合。
3.遇偶发事件及时制止考生的违纪行为，并向流动监考反馈，将考生带离考场，交由楼栋考务处理，由楼栋考务协调安排后备监考替补。
4.指导监考员做好条形码异常处理、缺考和违纪考生的登记，核对汇总考场违纪考生名单,监考员和流动监考签字确认。
5.协助楼栋考务回收试卷
(1)清点考场试卷份数，检查试卷、答题卡是否按顺序整理。
(2)清点无误后，指导监考教师将每个考场的试卷与答题卡按要求装袋，提醒监考教师将本考场答题卡异常情况及其它情况在答题卡袋封面增加的“考场其他情况说明”一栏写明,并且在试卷袋上“考务”一栏签字。(答题卡1可以在听力结束后即清点、装袋)
6.回收材料包括：
(1)试题册、答题卡1、答题卡2；
(2)考生签到表及考生名册；
(3)考场记录单(监考人员均须签字，如有违纪考生，考生也要签)；
(4)其它考务材料如金属探测仪、考务袋、工作牌；
7.考试过程除与楼栋考务联系工作外，不能长时间逗留于楼层偏僻角落或考务室内，必须在考场外走动，以便考场监考员联系。
三、后备监考职责
在考务室候命，服从考务总协调及楼栋考务的调度。
1.考场监考人员出现临时状况未能继续完成监考工作时，进行替补。
2.作为考务机动人员，协助楼栋考务处理有关工作，如考务材料的整理与转运、考场指令传达(联络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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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要求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二、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上午8∶45开始，下午2∶45开始)入场，入场开始15分钟(即上午9∶00，下午3∶00)后，禁止入场。入场时须主动出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考生要出示的有效身份证件为学生证和下列证件之一：居民身份证、军人及武警人员证件、户口本、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期免冠照片的身份证号码证明、护照等)，接受考试工作人员核验，并按要求在考场座位表上签名。
三、只准携带必要的文具入场，如铅笔(涂答题卡用HB－2B)、黑色签字笔、橡皮。禁止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刊、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讯设备、手表、录放音机、电子记事本、电子手环等物品入场，一经发现，将按违规处理，成绩无效。考场内不得擅自相互借用文具。
四、入场后，要对号入座，将本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课桌上，以便核验。除有特殊原因，在考试结束前禁止提前退场。
五、答题前应认真填写答题卡中的姓名、准考证号等栏目。凡答题卡中该栏目漏填涂、错填涂或字迹不清、无法辩认的，答题卡一律无效。
六、必须严格按要求作答。书写部分一律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填涂信息点时只能用铅笔涂黑。只能在规定考生作答的位置书写或填涂信息点。不按规定要求填涂和作答的，一律无效。
七、遇试卷分发错误或试题字迹不清等情况应及时要求更换；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八、考试期间非听力考试时间，不得佩戴耳机，否则按违规处理，成绩无效。
九、在考场内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进行正常工作。监考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对于违反考场规定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者，取消考试成绩并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有关文件进行处理。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考试工作人员的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责任。
十、考试结束铃声响时，要立即停止答题，并将试卷扣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离开考场时必须交卷，不准携带试卷、答题卡离开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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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的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场及考试工作场所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各阶段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当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的，也可以给予延迟毕业时间1至3年的处理，延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弊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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